
-1-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建築物條例》  

（第 123 章）  

 

《 2021 年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  

 

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附表 8 生效日期公告  

 

 

引言  

 

發展局局長行使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第 38

條及於 2021 年第 69 號法律公告在憲報刊登的立法會決

議中 (b)段所賦予他的權力，訂立以下兩條附屬法例：  

 

(a)  《2021 年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（《修

訂規例》）（載於附件 A）；以及  

 

(b )  立法會決議以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附表 8 的生效日

期公告 (生效日期公告 )（載於附件 B）。  

 

 

背景及理據  

 

2 . 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全面實施，

受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（第 123 章，附屬法例 N）

規管。該制度為樓宇業主提供另一途徑，以合法、簡單、

安全、方便的方式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，樓宇業主可按簡

化規定進行小型工程，而無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

准圖則及同意展開有關工程。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

於 2020 年曾被修訂，以納入更多類別的建築工程為小型

工程監管制度下的小型工程。在相關修訂於 2020 年 9 月

1 日起實施後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共涵蓋 187 個小型工程

項目。  

 

3 .  在「風險為本」的原則下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就小型工

程項目列表內的若干小型適意設施設有檢核計劃。一經檢

附件 A 

附件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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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該些於訂明日期前豎設，並符合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

規例》附表 3 所訂明的描述及規定的小型適意設施，會成

為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39C(6)(b)條中訂定的訂明建築物或

建築工程，即它們雖然違反《建築物條例》建造，但不會

單單因其違反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14(1)條 1而完成或進行，

而被送達按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24 條發出的命令，或按第

24C 條發出的通知。   

 

4 .  雖然已檢核的適意設施的法律地位仍屬違例，它們

仍可被容忍。檢核計劃旨在容許該等風險較低的適意設

施，在經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2或訂明註冊承建商 3進行安全

檢查、所需加固工程和核證後繼續被使用，以切合樓宇住

戶的實際需要，減低業主或住戶謀求修正的負擔，並避免

浪費。  

 

5 .  檢核計劃現時涵蓋現存違例招牌及若干類別的現

存違例小型適意設施，即用於支承空調機、冷卻水塔及任

何相關空氣管道的支架或構築物、晾衣架和簷篷，涉及共

10 個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。因應從 2020 年 9 月 1

日起經擴大的小型工程項目範圍，我們建議把小型工程

監管制度內的 11 類相對較低風險的適意設施 (涉及 21 個

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 )納入檢核計劃。《建築物（小

型工程）規例》附表 3 的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數目

變動摘要載於附件 C。建議須  (a )  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

附表 8 以訂明若干現存的違例小型適意設施為訂明建築

物或建築工程，然後  (b )  修訂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

例》第 62A 條及附表 3 以實施及就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

程訂明詳情。立法會已於 2021 年 5 月 13 日通過修訂《建

築物條例》附表 8 的決議。現主要旨在修訂《建築物（小

型工程）規例》第 62A 條及附表 3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1 4 ( 1 )條訂明必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，方可

展開工程。  

 
2 訂 明建築 專業人 士 包括 認可人 士或註 冊檢驗 人員，以 及（ 如 適用 ）註 冊

結 構工程 師及註 冊岩土 工程師 。  

 
3 訂 明註冊 承建商 包括註 冊一般 建築承 建商、已註 冊進行 特定類別 的 專 門

工 程的註 冊專門 承建商，以 及已註 冊進行 特 定 級別 ／類型 ／項目 的 小 型

工 程的註 冊小型 工程承 建商 。  

附件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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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修訂規例》及生效日期公告  

 
6 .  載於附件 A《修訂規例》內的主要規定如下：  

   

(a)  訂明《修訂規例》的生效日期為 2021 年 9 月 1 日；  

 

(b )  修訂現行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第 62A 條以

擴展檢核計劃，把 21 項新增的訂明建築物或建築

工程涵蓋在內；及   

 

(c)  新增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附表 3 第 4 部，

以訂明新增的 21 項符合資格列入檢核計劃的訂明

建築物或建築工程的詳情。  

 

7 .  載於附件 B 內的生效日期公告，訂定修訂《建築物

條例》附表 8 的決議於 2021 年 9 月 1 日生效，以配合上

述 6(a)  段的《修訂規例》的生效日期。同時，我們會利

用刊憲與生效日期的兩個月時間以推廣及進行公眾教育。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8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刊登憲報  

 

2021 年 6 月 18 日  

 

 

提交立法會  

 

2021 年 6 月 23 日  

 

 

生效日期  2021 年 9 月 1 日  

 

 

 

 

《修訂規例》及生效日期公告的影響  

 

9 .  《修訂規例》及生效日期公告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

括涉及人權的條文。該等規例及公告不會影響《建築物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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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及根據此條例制定的規例的約束力，且對財政及公務

員事務均沒有影響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0 .  我們已就法例修訂諮詢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

下的屋宇建設小組委員會、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

註冊岩土工程師委員會以及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技術委員

會。各委員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團體、建築及建造業相關

協會和商會，他們均普遍支持修訂法例。  

 

11 .  我們在 2019 年 2 月 26 日就修例工作（包括修訂

《建築物條例》附表 8 的擬議決議）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

委員會，委員普遍支持修訂法例。作為落實計劃的重要一

步，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附表 8 的決議於 2021 年 5 月 13

日獲立法會通過。   

 

 

宣傳   

 

12 .  就《修訂規例》及生效日期公告於 2021 年 6 月 18

日刊登憲報當日，政府會發出新聞稿公布修訂法例。屋宇

署將會進行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，向從業員、物業管理公

司及公眾介紹擴展檢核計劃。此外，屋宇署將更新指引、

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流動應用程式和屋宇署網頁，以及印

製小冊子，讓公眾及業界更加了解有關規定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13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3509 8806 與發展

局首席助理秘書長（規劃及地政） 3 蔡雪蓉女士聯絡。  

 

 

 

發展局  

2021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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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 

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附表 3 擬議修訂  

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數目變動摘要 

 

 訂明建築物或  

建築工程項目

總數  

1. 現有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數目（家居） 1 4 

2. 現有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數目（招牌） 2 6 

3. 新增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數目（適意設施） [註 ]  21 

 

[註 ]：  擬議新增的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，是相應於以下《建

築物條例》附表 8 內指明的適意設施類型：  

 

於《建築物條例》附表 8 經修訂的  

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的描述  

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  

附表 3 新增第 4 部的相應  

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  

用於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，或

該等裝置的金屬箱  

項目 1及 2 

用於支承無線電通訊站的構築物  項目 3 

用於支承空調機或照明裝置的支架  項目 4及 5 

實心圍牆  項目 6及 7 

網欄或金屬欄杆  項目 8, 9, 10及 11 

支柱  項目 12及 13 

金屬閘  項目 14 

簷篷  項目 15及 16 

可收合遮篷  項目 17 

花棚  項目 18及 19 

金屬通風管道或相關的承托支架  項目 20及 21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已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實施  
2 招牌檢核計劃已於 2013 年 9 月 2 日實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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